
关于废止《江苏省畜禽养殖备案实施办法》的情况说明
为规范畜禽养殖行为，加强畜禽养殖场信息管理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于2019年4月印发《江苏省畜禽养殖备案实施办法》（苏农规〔2019〕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2025年7月，农业农村部印发《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》，我省《办法》已不适用，建议废止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废止的必要性与合理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2022年修订）将“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状况制定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。”修订为“畜禽养殖场的规模标准和备案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。”2025年7月，农业农村部印发《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》（2025年第2号令）和《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》（第927号公告），统一全国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和备案要求，并于2025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我省《办法》关于备案规模标准、备案程序等主要内容，已被农业农村部新出台的办法全面覆盖，不存在需要地方补充细化的事项，继续保留我省《办法》会出现上下位文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。此外，随着全国统一的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施行，我省《办法》已失去继续施行的制度基础，因此对该《办法》予以废止十分必要，也符合上位文件要求和当前工作实际。

二、废止的可行性
农业农村部制定的《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》和《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》，规定了畜禽养殖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，明确了备案程序、畜禽养殖场兴办者应当提交的材料，能够满足我省畜禽养殖场备案工作要求。废止《办法》不会对我省畜禽养殖备案管理工作产生不利影响，废止条件成熟。
三、废止后的工作安排
我省《办法》废止后，不再另行制定江苏省畜禽养殖备案实施文件，将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全国统一规定开展相关管理工作。
1.及时公开公示。按规定程序完成《办法》废止后，及时向社会公开废止信息。
2.做好工作衔接。对我省现有已备案的畜禽养殖场信息，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逐步完成数据迁移、信息更新和统一赋码工作，原有备案信息与新管理要求有序衔接，不影响养殖场正常生产经营。

3.加强宣贯培训。分层级开展培训，指导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落实农业农村部《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》和《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》，引导符合要求的畜禽养殖场主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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